
 

民間團體或營利事業辦理國際觀光宣傳及推廣事務
輔導辦法修正總說明 

民間團體或營利事業辦理國際觀光宣傳及推廣事務輔導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於七十一年七月二十日訂定發布，歷經一次修正。基於行政院推

動組織調整，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業經總統於一百十二年六月七日制定公

布，行政院並定自一百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施行，原交通部觀光局之權責事項，

改由交通部觀光署管轄，爰本辦法配合修正之。 

  



 

民間團體或營利事業辦理國際觀光宣傳及推廣事務
輔導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發展觀

光條例第五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發展觀

光條例第五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民間

團體，指經有關主管機

關立案登記之團體。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民間

團體，指經有關主管機

關立案登記之團體。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營

利事業，指經有關主管

機關核准立案並依法取

得營業執照或登記證明

文件之下列觀光產業： 

一、觀光旅館業。 

二、旅館業。 

三、旅行業。 

四、觀光遊樂業。 

五、交通運輸業。 

六、特有產品及手藝品

業。 

七、會議展覽產業。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營

利事業，指經有關主管

機關核准立案並依法取

得營業執照或登記證明

文件之下列觀光產業： 

一、觀光旅館業。 

二、旅館業。 

三、旅行業。 

四、觀光遊樂業。 

五、交通運輸業。 

六、特有產品及手藝品

業。 

七、會議展覽產業。 

本條未修正。 

第四條 關於民間團體或

營利事業辦理國際觀光

宣傳及推廣事務之輔導

，由交通部委任交通部

觀光署（以下簡稱觀光

署）執行之；其委任事

項及法規依據公告應刊

登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 

觀光署為加強國際

觀光宣傳及推廣事務，

對於民間團體或營利事

業，得免費提供觀光宣

傳資料，並通知有關地

區之駐外辦事處或代表

第四條 關於民間團體或

營利事業辦理國際觀光

宣傳及推廣事務之輔導

，由交通部委任交通部

觀光局（以下簡稱觀光

局）執行之；其委任事

項及法規依據公告應刊

登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 

觀光局為加強國際

觀光宣傳及推廣事務，

對於民間團體或營利事

業，得免費提供觀光宣

傳資料，並通知有關地

區之駐外辦事處或代表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原交

通部觀光局之權責事項，改

由交通部觀光署管轄，爰修

正機關名稱。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110008&flno=4&k1=交通部觀光局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110008&flno=4&k1=交通部觀光局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110008&flno=4&k1=交通部觀光局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110008&flno=4&k1=交通部觀光局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110008&flno=4&k1=交通部觀光局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110008&flno=4&k1=交通部觀光局


 

協辦推廣事務。 協辦推廣事務。 

第五條 民間團體或營利

事業辦理下列國際觀光

宣傳及推廣事務，得向

觀光署申請輔導： 

一、參加國際性之觀光

組織、會議、專業

展覽、交易會、推

廣會、研討會等活

動。 

二、籌劃或爭取前款活

動在中華民國舉行

。 

三、舉辦具有國際宣傳

推廣功能之本土、

生態、文化或民俗

節慶活動。 

四、籌組中華民國觀光

推廣團至友好國家

作直接推廣活動，

或接待外國觀光旅

遊事業團體，來中

華民國作旅遊業務

等訪問活動。 

五、應邀參加友好國家

在其本國舉辦之觀

光節慶及展覽等活

動，或邀請國外觀

光旅遊事業團體，

來中華民國參加觀

光節慶及展覽等活

動。 

六、與友好國家或地區

之觀光旅遊事業團

體結盟或舉辦交流

會議等活動。 

第五條 民間團體或營利

事業辦理下列國際觀光

宣傳及推廣事務，得向

觀光局申請輔導： 

一、參加國際性之觀光

組織、會議、專業

展覽、交易會、推

廣會、研討會等活

動。 

二、籌劃或爭取前款活

動在中華民國舉行

。 

三、舉辦具有國際宣傳

推廣功能之本土、

生態、文化或民俗

節慶活動。 

四、籌組中華民國觀光

推廣團至友好國家

作直接推廣活動，

或接待外國觀光旅

遊事業團體，來中

華民國作旅遊業務

等訪問活動。 

五、應邀參加友好國家

在其本國舉辦之觀

光節慶及展覽等活

動，或邀請國外觀

光旅遊事業團體，

來中華民國參加觀

光節慶及展覽等活

動。 

六、與友好國家或地區

之觀光旅遊事業團

體結盟或舉辦交流

會議等活動。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原交

通部觀光局之權責事項，改

由交通部觀光署管轄，爰修

正機關名稱。 

第六條 民間團體或營利 第六條 民間團體或營利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原交



 

事業，辦理國際觀光宣

傳推廣申請輔導時，應

於一個月前填具申請書

（如附件），報請觀光署

審查。 

事業，辦理國際觀光宣

傳推廣申請輔導時，應

於一個月前填具申請書

（如附件），報請觀光局

審查。 

通部觀光局之權責事項，改

由交通部觀光署管轄，爰修

正機關名稱。 

第七條 民間團體或營利

事業，辦理國際觀光宣

傳及推廣活動，得視宣

傳推廣之性質及需要，

向觀光署申請下列輔導

。 

一、國際觀光專業人力

資訊之提供。 

二、相關旅遊資訊及文

宣品。 

三、技術指導。 

四、經費補助。 

五、協調有關機關配合

。 

六、其他輔導事項。 

第七條 民間團體或營利

事業，辦理國際觀光宣

傳及推廣活動，得視宣

傳推廣之性質及需要，

向觀光局申請下列輔導

。 

一、國際觀光專業人力

資訊之提供。 

二、相關旅遊資訊及文

宣品。 

三、技術指導。 

四、經費補助。 

五、協調有關機關配合

。 

六、其他輔導事項。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原交

通部觀光局之權責事項，改

由交通部觀光署管轄，爰修

正機關名稱。 

第八條 觀光署對民間團

體或營利事業，辦理國

際觀光宣傳及推廣活動

所需經費，應編列年度

預算支應。必要時，得

專案申請之。 

第八條 觀光局對民間團

體或營利事業，辦理國

際觀光宣傳及推廣活動

所需經費，應編列年度

預算支應。必要時，得

專案申請之。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原交

通部觀光局之權責事項，改

由交通部觀光署管轄，爰修

正機關名稱。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附件（修正後） 
   民間團體或營利事業辦理國際觀光宣傳及推廣事務申請輔導書 
                                               年  月  日 
（１） 

 申 

  請 

  人 

  名 

  稱 

中文                                     

 

 

（10） 

 宣傳 

 及推 

 廣計 

 畫資 

 料 

□宣傳及推廣計畫書  

□活動計畫概算 

□與會國家及人數               

□重要國際人士                   

□會前及會後旅遊 

 

英文 

 

 

 (11) 

 申請 

 輔導 

 事項 

□國際觀光專業人力資訊之提供 

□相關旅遊資訊及文宣品 

□技術指導 

□經費補助 

□協調有關機關配合 

□其他輔導事項 

（２） 

 地 

  址 

中文 

 

 

英文 

 

 (12) 

 申請 

 補助 

 金額 

 

（３） 

 活 

  動 

  類 

  別 

 

 

□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專業展覽□交易

會□推廣會□研討會□推廣活動□接待外

國旅遊團體來華作旅遊業務訪問□參加友

好國家觀光節慶及展覽□邀請國外旅遊團

體參加我國觀光觀光節慶及展覽□與友好

國家或地區觀光旅遊事業團體結盟或交流

會議□其他 

(13) 

 預期 

 效益 

 

(14) 

 申蓋 

 請 

 人章 

 

（4） 

  相 

  關 

  文 

  件 

□營業執照 

□登記證 

□其他證明文件                          

 
(15) 

 備 

 

 

 

 

 

 

 

 

 

 

  

 註 

1上述事項請依序填寫。 

2(1)(2)申請人請以中英文詳細寫出。 

3(3)項請就相關之各欄打「ˇ」，若無適當項

欄，請於其他後加以說明。 

4(4)相關文件：請勾選。 

5(5)舉辦日期：請將起訖日期寫出。 

6(10)宣傳及推廣計畫資料：請勾選 

7(11)申請輔導事項：請勾選。 

8(12)申請補助金額：請將總經費、各項主要

預算費用及收費、補助款列出供參。 

9(13)預期效益：將此計畫之預期效益敘明。 

10(14)申請人蓋章或簽名。 

11(15)如有未盡事項利用此欄說明。 

（5） 

舉辦 

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6） 

舉辦 

地點 

 

 

 

（7） 

機構負

責人 

中 

文 

職 

稱 

 姓 

名 

 預算費用及收費、補助款列出供參。 

9(13)預期效益：將此計畫之預期效益敘明。 

10(14)申請人蓋章或簽名。 

11(15)如有未盡事項利用此欄說明。 

英

文 

    

（8） 

電話 

  

（9） 

E-mail 

  

 



 

修正說明： 

本附件未修正。 

  



 

第六條附件（修正前） 
   民間團體或營利事業辦理國際觀光宣傳及推廣事務申請輔導書 
                                               年  月  日 
（１） 

 申 

  請 

  人 

  名 

  稱 

中文                                     

 

 

（10） 

 宣傳 

 及推 

 廣計 

 畫資 

 料 

□宣傳及推廣計畫書  

□活動計畫概算 

□與會國家及人數               

□重要國際人士                   

□會前及會後旅遊 

 

英文 

 

 

 (11) 

 申請 

 輔導 

 事項 

□國際觀光專業人力資訊之提供 

□相關旅遊資訊及文宣品 

□技術指導 

□經費補助 

□協調有關機關配合 

□其他輔導事項 

（２） 

 地 

  址 

中文 

 

 

英文 

 

 (12) 

 申請 

 補助 

 金額 

 

（３） 

 活 

  動 

  類 

  別 

 

 

□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專業展覽□交易

會□推廣會□研討會□推廣活動□接待外

國旅遊團體來華作旅遊業務訪問□參加友

好國家觀光節慶及展覽□邀請國外旅遊團

體參加我國觀光觀光節慶及展覽□與友好

國家或地區觀光旅遊事業團體結盟或交流

會議□其他 

(13) 

 預期 

 效益 

 

(14) 

 申蓋 

 請 

 人章 

 

（4） 

  相 

  關 

  文 

  件 

□營業執照 

□登記證 

□其他證明文件                          

 
(15) 

 備 

 

 

 

 

 

 

 

 

 

 

  

 註 

1上述事項請依序填寫。 

2(1)(2)申請人請以中英文詳細寫出。 

3(3)項請就相關之各欄打「ˇ」，若無適當項

欄，請於其他後加以說明。 

4(4)相關文件：請勾選。 

5(5)舉辦日期：請將起訖日期寫出。 

6(10)宣傳及推廣計畫資料：請勾選 

7(11)申請輔導事項：請勾選。 

8(12)申請補助金額：請將總經費、各項主要

預算費用及收費、補助款列出供參。 

9(13)預期效益：將此計畫之預期效益敘明。 

10(14)申請人蓋章或簽名。 

11(15)如有未盡事項利用此欄說明。 

（5） 

舉辦 

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6） 

舉辦 

地點 

 

 

 

（7） 

機構負

責人 

中 

文 

職 

稱 

 姓 

名 

 預算費用及收費、補助款列出供參。 

9(13)預期效益：將此計畫之預期效益敘明。 

10(14)申請人蓋章或簽名。 

11(15)如有未盡事項利用此欄說明。 

英

文 

    

（8） 

電話 

  

（9） 

E-mail 

  

 


